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77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12.18
一、本會第1276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
二、行政院交議，內政部陳報「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內政部所報「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草案）」，已依據行政院核定「整體住宅政策」之原則，整合目前各項住宅補貼措施，而以國民的家庭所得及各種弱勢狀況作為住宅補貼之標準，同時以租金補貼優先照顧無自有住宅之弱勢者，統合運用政府住宅及人力資源，協助國民都有適居之住宅，方向正確且有其必要，原則同意。
(二)為配合96年度推動本方案，經建會已於96年度國民住宅計畫中匡列經費支應，俟本方案奉院核定後即可動支。鑒於本方案實施後，對於受補貼對象資格的查核十分重要，請內政部俟本方案核定後，儘速完成「住宅補貼作業規定」，以為各地方政府執行之依據，並廣為宣導，以利方案之推動。

(三)本方案草案明敘列冊之低收入戶約84,796戶，經查其住宅自有率約33%，故實際無自有住宅之低收入戶約5.7萬戶，再考量其它無自有住宅之弱勢家庭需求，本方案租金補貼辦理總戶數以不超過8萬戶為原則，請內政部參考前述戶數及委員意見，以每戶每月最高3,000元，重新估算本方案各年租金補貼經費。

(四)衡酌本方案每年新增辦理戶數所累增之預算，勢必造成政府財政負擔，為使社會資源有效分配，內政部每年應確實參酌住宅自有率、社經狀況及執行情形，覈實檢討調整各項措施之辦理戶數、額度及住宅補貼評點基準等，務期有效運用有限的資源。各年度辦理戶數應循公共建設先期作業程序報核。

(五)為配合本方案於97年度整合現行辦理住宅業務之三基金為住宅基金，請內政部俟本方案奉院核定後，儘速擬訂住宅相關基金整併計畫，陳報行政院核定，俾辦理相關人員及業務移撥內政部作業。
三、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民間參與桃園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報「『民間參與桃園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可降低氣候變遷導致水文狀況異常對於該地區工業生產所造成的嚴重損失，核屬需要，原則同意以有償BTO方式，先行興建日產3萬噸海水淡化廠一座，同時並預留未來擴廠之空間。
(二)本計畫之建設成本於水價調整前，暫比照傳統水資源開發計畫，由政府以公務預算支應，而營運成本則由桃園縣政府或由其協調使用者負擔，其中建設成本不得超過最後決標之總產水價格之一半，其超過部分則納入營運成本計算。另未來自來水價如獲調整，則其調整部分，應依序扣抵桃園縣政府之補貼及建設成本。

(三)本計畫屬新十大建設之一，考量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期間即將屆至，爰本案之土地取得及漁業權補償費用，由特別預算支應；至於營運期間建設費用之攤提，則請經濟部依實際產水量逐年核算需求經費，並循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程序編列預算支應。

(四)本計畫推動之成敗與桃園縣政府後續之營運管理至為相關，爰應先請經濟部與桃園縣政府釐清一切權利義務關係，並妥訂正式書面之承諾後，始可開始興辦本計畫。

(五)本計畫之供水標的雖專供桃園科技工業區使用，惟鑒於將海淡水納入桃園地區整體供水系統以降低桃園地區缺水風險，為政府推動桃園海水淡化廠政策之最終目標，爰有關後續將海淡水併入自來水系統之方案，仍請經濟部持續與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妥為協調辦理。
四、行政院交議，文建會陳報「文化機構發展計畫（修正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一)本案文建會所報「文化機構發展計畫（修正草案）」，旨在達成文化保存與文化創新發展目標，原則同意，由文建會於96至99年透過館舍硬體改造、空間意象重塑及業務重整，強化所屬文化機構之發展。
(二)原則同意本計畫預算資本門以14億元為額度，經常門以7億元為額度，並依據實際需求及工程進度覈實編列。
(三)為健全營運體質及整合服務資源，請文建會針對所屬文化機構之人力及經營管理問題，儘速邀請相關機關共同研商以澈底解決。
（散會：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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